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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濮阳

惠成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湖南长炼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开发特种酚及下游高端特种新型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濮阳惠成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成

研究院”）与湖南长炼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长炼”）共同

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开发特种酚及下游高端特种新型材料。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50,000,000.00元，其中，惠成研究院出资 97,500,000.00元，占比 65%；

湖南长炼出资 52,500,000.00元，占比 35%。

一、拟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濮阳惠成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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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MA3X8UAA3Y

法定代表人：崔富民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4月 13日

注册地址：濮阳市胜利路与华安路交叉口西 1000米路北 30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惠成研究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查询，惠成研究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二、 投资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长炼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0782871950G

法定代表人：佘喜春

注册资本：8,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28日

注册地址：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长炼垅口(长炼医院对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

https://www.qcc.com/pl/p32722ca6e3d1d70cf68f6fc1231bcf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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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结构情况：岳阳长科承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11.47%，岳阳长源嘉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10.54%，岳

阳长源承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10.53%，岳阳长源惠科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9.88%，岳阳长源承科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7.35%，岳阳长源宏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比例为 6.70%，佘喜春持股比例为 5.53%（以上是前七名股东持股情况）。

佘喜春为实际控制人。

公司与湖南长炼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湖南长炼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长炼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河南惠长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及出资安排： 150,000,000.00 元，其中惠成研究院出资

97,500,000.00元（货币方式出资 60,395,337.53元，非货币出资 37,104,662.47元），

占注册资本的 65.00％；湖南长炼出资 52,500,000.00 元（货币方式出资

18,750,000.00元，非货币出资 33,75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35.00％。

双方同意，非货币出资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评估，最

终出资金额以评估结果确定。

https://www.qcc.com/pl/pbc285634e54d0b08fdec0a66443807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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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范围：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及技术推广服务；有机化学原料制造；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注册结果为准）。

（二）合资公司组织架构

1.合资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

2.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委派 3名，湖南长炼委派 2名，

董事长 1人，由公司推荐，副董事长 1人，由湖南长炼推荐。董事每届任期为三

年。

3.合资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公司委派 1名，湖南长炼委派 1名，

职工监事 1名，监事会主席由湖南长炼委派的监事担任。

4.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名，财务总监 1名，董事会秘书 1名，副总经理不超

过 3名，均由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人数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决定设置，

同时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决定设置并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位。董事

会秘书由财务总监或副总经理兼任。

总经理由公司提名，由董事会聘任；财务总监由湖南长炼提名，由董事会聘

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制定任职条件，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三）合资公司的管理模式和利润分配

1.合资公司成立后，按照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市场情况、技术情况及

新公司自身优势等，继续选择合适的项目运营。

2.合资公司成立后，以公司注册资本作为项目启动资金，其他资金由新公司

申请项目贷款。如需股东提供担保甲乙双方按照认缴出资比例提供按份担保。

3.合资公司项目投产后，公司利润优先用于偿还公司的贷款，在公司资产负

债率低于 65%开始分红，分红比例不低于可供分配利润的 40%且不高于可供分

配净利润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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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湖南长炼拥有较强的

技术团队力，本次成立合资公司旨在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

本次成立合资公司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政策调控、市场变化

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后续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采取适当的

策略和管理措施，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本次成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与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及效益提升，进一步深化公司整体战略

布局，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合资成立河南惠长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3日


